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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带来负面影响？

小红（化名）是名网红模特，有较高知

名度。被告北京某公司使用公司员工的实

名信息在网络平台注册用户账号，在平台

发表专栏文章，内容包括“小红因心虚匆匆

回国”“小红见死不救推脱责任，绝对洗不

白”等言论，在未经小红许可的情况下，使

用小红多张肖像图片，捏造事实、诋毁小红

的公众形象，给小红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带

来负面影响。

对此，小红诉称，作为模特，名誉状况

影响各经营主体与自己的合作意愿，其名

誉权具有较高商业价值。被告捏造事实、

诋毁自己的公众形象，严重侵害其名誉

权。被告发表文章的网络平台，月活跃用

户数量达上亿，注册的用户账号拥有29

万名粉丝，影响力大。被告利用此账号发

表专栏文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见死不

救、逃避责任的形象。截至小红起诉之

日，该文章共获得520人的点赞以及157

条评论。

文章发表后，多个商业品牌因对于负

面舆情的担忧而取消了与小红的经济合

作，给小红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

众多受到文章内容误导的公众通过电话或

私信的方式对小红进行侮辱、谩骂，对小红

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精神痛苦。小红要求被

告向其赔礼道歉，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

中公开刊登澄清和致歉声明，并在案涉账

号中置顶澄清和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判

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判令被告赔

偿自己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据此，被告辩称：被告的行为没有侵犯

小红的名誉权。相关文章仅仅系其于社交

媒体上获取的对于时下话题新闻的一种观

点，并非其加工制作的，并无恶意诋毁的意

图。小红作为公众人物，在合理范围内应

当允许大众合理讨论。况且其所推送的文

章内容既未对原告有侮辱或诽谤性的表

述，也未对其人格及形象进行任何贬损。

同时，涉案文章的阅读数量很小，影响有

限，尚不足以导致小红的客观社会评价降

低。其发布的相关帖文并不是导致小红与

品牌商商务谈判失败的唯一因素，二者之

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法院：构成名誉侵权

法院围绕争议焦点作出认定：根据在

案证据可以看出，案涉文章内容缺乏事实

依据、属于故意捏造事实的行为，该行为足

以使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原告的

名誉权。

法院认为，判断某种言论是否侵害名

誉权，对于事实陈述，行为人需举证证明其

所言为真实，或经合理查证，有相当理由确

信所言为真实。对于意见表达，观点正确

与否并非法律评价的范围，但言语上不得

存在侮辱他人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未能就系争文章所载事

实之真实性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属于捏造

或歪曲事实，系争文章基于所捏造之事实

所作系列主观评价，亦明显存在贬损性质；

且系争文章所发布的平台系知名平台，相

关账户粉丝众多，原告已就其社会评价降

低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认为

被告所发布之文章造成负面影响，已经构

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同时，本案中，原告系网红，被告以此

辩称原告应当接受社会大众对其的讨论和

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容忍义务并非没有

限度，行为人的言论不能超越基本属实的

界限，如果仅凭一己之见，即作出否定性的

负面评价，并使用了带有贬损性质的词汇，

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原告基于被告侵犯

其名誉权要求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范围

应当与被告侵权行为所造成不良影响的

范围相当，原告要求在案涉账号中置顶澄

清和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较为合理。但

要求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上刊登致歉

声明的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针对

原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综合考虑原告的

职业、影响范围、阅读量、过错程度以及所

造成的后果等因素，酌情支持5000元。

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精神受到

损害，故对于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之主

张，难以支持。

女儿“性情大变”

26岁的小丽（化名）总觉得自己有些

胖。不吃忍不住，又不想运动，她便把希

望寄托在了减肥药上。“不用运动，轻松减

肥”，二手交易平台上，一款减肥产品广告

打得很吸引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小丽

花300元下单了一袋减肥胶囊，没想到减

重效果特别明显。

“没吃多久就瘦了很多。”想要变得更

加苗条，小丽于是又添加了卖家蒋某的微

信，多次购买减肥产品。然而，

身材是变好了，小丽的身体却出

现了异样。“不知道她在吃什么

药，晚上不睡觉，饭也不吃，很容

易就情绪失控，经常和家里人吵

架。”父亲大强（化名）说。出于对

女儿的关心，大强跑到小丽房间，在

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了几袋胶囊。

事实上，小丽自己也察觉到了身体的

不适。“每次吃完整个人精神很亢奋，老是

想着要吃，有点成瘾，断药之后会感觉很

暴躁。”她说，自己曾经问过卖家，对方说

这是正常现象，只要按照方法坚持使用就

能达到瘦身效果。

怀疑胶囊有问题，大强当即带着小丽

和吃剩的胶囊，去了德清县市场监管部门

举报。

跟着女友卖“减肥药”

“胶囊里添加了违禁品！”大强说，监

管部门检测后发现，减肥胶囊中有国家

禁止添加的“西布曲明”成分，属于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线索后被移交至警

方。

根据小丽提供的信息，警方很快锁定

了远在山东的犯罪嫌疑人蒋某，并将其抓

获归案。令人惊讶的是，作案时，蒋某还

是一名高校在读的大学生。

据蒋某交代，自己卖的减肥胶囊是女

友小甜（化名）那里进货来的。2020年5

月，与小甜恋爱后，蒋某发现小甜正在销

售一款减肥产品。但小甜的销售渠道有

限，为了展现自己的“男友力”，他便帮着

把业务发展到了线上。平日里，蒋某就在

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产品广告，有单子时

就从小甜那边进货。一个接单，一个发

货，赚些零花钱。

“我在卖的时候，有许多买家跟我

说吃了以后口干、睡不着，胃口、脾气很

不好，有的甚至还投诉我。”蒋某说，胶

囊是小甜用包装袋重新分装的，原包装

上并没有标注任何正规生产厂家的信

息。销售期间，他就已经猜测到产品里

被添加了“西布曲明”。虽然知道这是

国家禁止添加的成分，但为了讨女友欢

心以及赚点零花钱，他便“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觉得仅仅在网络销售不会出

什么大问题。

就这样，两人一直合作了2年多。可

蒋某不知道的是，早在2022年7月，小甜

就已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江苏

公安抓获。但她并没有告诉蒋某，而是在

取保候审期间，继续把货卖给蒋某。经

查，2020年至2022年，蒋某的销售金额至

少达到5000余元。

经德清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最终

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蒋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2000元。同时，蒋某在网络上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的行为危害不特定社会公众身

体健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经湖州市检

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蒋某需另外支付

赔偿金1.6万余元。而小甜因取保候审期

间再犯，目前也已被批捕，案件还在办理

中。

女儿吃“减肥药”后脾气暴躁，父亲转手举报
又是添加了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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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章程 沈晓燕

26岁的女儿服用“减肥
胶囊”后，吃不下睡不着，脾
气还特别暴躁。带着可疑
的“减肥胶囊”，她的父亲转
头到相关部门举报，结果牵
出一桩网络销售违禁减肥
产品的案件。涉案的是两
名大学生，其中一名已获
刑。

《上海法治报》季张颖 陈远征 鲁立

开局一张图，剧情全靠编。原是模特，却被莫名造谣，在网上遭受误解与谩骂……近期，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在网络平台上发帖侵犯他人名誉权的侵权纠纷案件。法院认定，案涉文章内容缺乏事实依据、属于故意捏造
事实的行为，该行为足以使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据此作出合理判决。


